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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综执〔2021〕65 号

丽水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关于印发《丽水市综合行政执法行政处罚

自由裁量权实施办法》的通知

局属各部门、各县(市、区）综合执法局（分局）:

《丽水市综合行政执法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实施办法》

已经市局党组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

彻执行。

附件：1.丽水市综合行政执法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实施

办法

2.《裁量标准》

丽水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1 年 11 月 12 日

（此文件公开发布）



附件 1

丽水市综合行政执法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
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行政处罚行为，促进综合行政执法合理

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

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浙江省行政

处罚裁量标准办法》和《丽水市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规定》

等法律、法规、规章与政府规范性文件规定，结合我市综合

行政执法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是指我市各

级综合行政执法机构，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结合

违法行为的事实，情节、社会危害等因素，对行政相对人的

行政违法行为在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种类和幅

度内进行裁量的权限。

第三条 行使自由裁量权应当基于正当目的，遵循公

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第四条 行使自由裁量权应当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

准绳，实施的行政处罚应当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

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

第五条 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应当遵循程序正当



原则，遵守行政处罚的法定程序。

第六条 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应当遵循综合裁量

原则，全面分析违法行为的主体、客体、主观、客观等因素，

对处罚的种类和幅度作出决定。

第七条 综合行政执法机构及其执法人员在行使行政

处罚自由裁量权时，应当充分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并

记录在案。行政处罚行为有从重、从轻、减轻或者不予处罚

的，应当在案件调查终结报告和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说明理

由。

第八条 未列入本规定的行政违法案件的自由裁量权

行使基准参照《丽水市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规定》及省住建

厅、水利厅、环保厅等省级部门的裁量权文件办理。

第九条 除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外，罚款处罚的

数额按照以下标准确定：

（一）罚款为一定金额的倍数的，从重处罚不得低于中

间倍数；从轻处罚应当低于中间倍数；

（二）罚款为一定幅度数额的，从重处罚不得低于最高

罚款数额与最低罚款数额的平均值；从轻处罚应当低于平均

值；

（三）只规定最高罚款数额未规定最低罚款数额的，从

轻处罚一般按最高罚款数额的 20％以下确定，一般处罚按最

高罚款数额的 50％以下确定，从重处罚按最高罚款数额的



50％以上确定；只规定最低罚款数额未规定最高罚款数额

的，从重处罚一般按不超过最低罚款数额的 5 倍确定，一般

处罚按最低罚款数额的 2 倍以下确定。

（四）《裁量标准》中违法情形定性或定量细化时，已

经包含违法情节的违法行为，不再适用相关情节系数。

违法行为按照一定数额的倍数或者百分比处以罚款，或

者只设一档处罚基准的，不适用情节系数。

（五）同时具有从重、从轻情节的，应当综合考虑，根

据主要情节实施处罚。

第十条 计算所得的罚款数额超过法律、法规、规章规

定的最高限额的，以最高限额处罚。

计算所得的罚款数额低于法律、法规、规章规定最低限

额的，以最低限额处罚，但是当事人有减轻处罚情形的，依

照实际计算所得罚款数额处罚。

第十一条 减轻处罚，是指在法定罚款的处罚幅度最低

限以下给予的处罚。

从轻处罚，是指在罚款幅度内，给予罚款基数以下的处

罚。

从重处罚，是指在罚款幅度内，给予罚款基数以上的处

罚。

第十二条 综合行政执法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实施行政

处罚时，不得有下列情形：



（一）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

与当事人受到的行政处罚相比，畸轻或者畸重的；

（二）在同一或者同类案件中，不同当事人的违法行为

相同或者基本相同，但所受行政处罚不同的；

（三）依法应当不予行政处罚或者应当从轻、减轻行政

处罚，但滥施行政处罚或者未予从轻、减轻行政处罚的；

（四）其他滥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情形的。

第十三条 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当向当事人说明

拟适用的行政处罚裁量标准，并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应当就违法行为的情节、性质、

社会危害程度等因素以及最终适用行政处罚裁量标准的理

由作出说明。减轻、从轻或者从重处罚的，应当说明存在何

种减轻、从轻或者从重处罚的情形。

第十四条 综合行政执法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

令当事人改正或限期改正违法行为。

除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外，限期改正期限最长一

般不超过 30 日，情况特殊的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适

当延长整改期限。

第十五条 丽水市中心城区行使裁量标准中的“主要街

道、重点区域”的范围，按照《丽水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

管理条例》的规定，《丽水是人民政府关于中心城区主要街

道和重点区域通告》（〔2018〕第 3 号）执行；尚未按《丽



水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要求划定主要街道、重

点区域范围的，所有事项按标准中的“其他街道或区域”执

行。

丽水市其他县（市、区）“主要街道、重点区域”的划

定，以县（市、区）人民政府划定并公布的为准。

第十六条 对情节复杂或者其他因素需要突破本裁量

标准进行的行政处罚，必须经过综合行政执法机关负责人集

体讨论决定。

第十七条 本规定由丽水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政策法规

处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规定自 2021 年 12 月 15 日起施行。《关

于印发〈丽水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参照

标准（修正）〉的通知》（丽执法〔2010〕0024 号）同时废

止。

2021 年 11 月 12 日印发丽水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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